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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

为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核建”或“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

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对中国核建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事

项进行了审慎的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预计与公司第二大股东中国信达及其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为规范关联

交易管理，现拟就相关交易与中国信达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协议有效期 2 年，合作范围围绕中国信达主营业务展开，在协议有效期内为

公司提供收购或受托经营资产、盘活底层资产、提供流动性支持等服务，协议有

效期内交易总量不超过 50 亿元。 

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意向性约定，具体合作事项由交易双方进一步商议确定，

参照有关交易及正常业务惯例确定付款时间及方式，具体以双方签署的合同为准。 

二、关联方和关联关系 

关联方：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卫东 

注册资本：3,816,453.514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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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一）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

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二）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

资和处置；（三）破产管理；（四）对外投资；（五）买卖有价证券；（六）

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和向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七）经批准的资

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八）财务、投资、法律及风

险管理咨询和顾问；（九）资产及项目评估；（十）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

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中国信达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国信达总资产

15,943.57亿元，营业收入761.68亿元，归于公司股东利润58.21亿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交易内容 

详见本核查意见之“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二）定价原则 

交易双方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采用市场化的定价原则，按照下列

顺序确定交易价格： 

1.可比独立第三方市场价 

2.关联方与独立第三方关联交易价 

3.合理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具体定价方式由各协议约定。 

（三）协议有效期 

自协议生效之日起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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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与中国信达签署《框架协议》是基于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依据市场

化原则，定价依据充分、定价公允，与市场交易价格或独立第三方价格不存在

较大差异，有利于助力公司业务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维护全体股东的

利益。 

（二）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交易价格或定价方

法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

利影响。 

五、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程序 

2024年11月2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

中国信达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二）监事会审议程序 

2024年11月26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

中国信达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认为公司与中国信达签署《框架协

议》是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交易遵循市场化原则进行，公平合理，定价公

允，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独立董事及审计与风险委员会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审议通过。 

（四）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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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中国核建上述与中国信达签署《关联交易框架

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中国核建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保荐机构对中国核建本次与中国信达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暨

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陈  聪                  魏  鹏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11 月   日 

 

 

 


